
不動產經紀人名簿登錄號碼： 

   不動產經紀人證書申請書以新申請（普考）為例 

�①  受理機

關 

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

中文 

姓名 
王榮華 國民身分證統一 

編號或護照號碼 
A111222333 性別 

�男   □女 

 

 

英文 

姓名 
WANG,LUNG-FA 出生日期 52 年 1 月 1 日 國籍  

 電 話 辦公室：（02）27272727 住家：（02）27272727 手機： 電子郵件信箱 taipei@mail.taipei.gov.tw 

②

申

請

人 

戶籍 

地址 
台北市市府路 1 號 

通訊

地址 
同左 

③

申

請

事

由 

�申請證書  曾否請領證書： □曾於    縣(市)政府請領    �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政府地政處請領 

□補發證書  原因：           證書字號：    字       號 

□換發證書 原因：□1.有效期限屆滿    證書字號：    字       號 

         □2.       

1.�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 

2.�申請人最近 1 年內直 4 公分﹑寬 2.8 公分正面脫帽半身相片 1 式 2 張。 

3.�考試院不動產經紀人考試及格證書 95 專普 字第  00001 號及其影本各 1 份。 

4.�具備 1 年以上經紀營業員經驗證明及其影本各 1 份，詳如下： 

  ⑴�薪資或執行業務所得扣繳資料證明影本 1 份。 

  ⑵�任職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1 份。 

    □任職公司或商號業經內政部備案者：內經審字第       號。 

  ⑶□代銷業者與起造人或建築業者訂立之委託書或合約書影本  份。 

  ⑷□其他證明文件： 

5.□完成專業訓練 30 個小時以上證明及其影本各  份。 

6.□原核發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及其影本各 1 份。 

7.�證書費新臺幣 1 千元現金或匯票 1 張。 

8.□證書費新臺幣 5 百元現金或匯票 1 張。 

 

 

 

 

 

④ 

附

繳

文

件 

9.□其他證明文件： 

 

 

○ 

裝    

 

 

 

 

訂  

 

 

 

 

線 

 

○ 

⑤

聲

明

事

項 

1.申請人確無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14 條第 3 項，不得充任經紀人員之情事。 

2.申請人所填資料及繳附文件均為真實，且未有重複請領證書之情事，如有不實，願負

法律責任。 

 

  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1 日    申請人：王榮華      簽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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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 

 

 

 

 

 

 

(請參閱填寫說明) 

王
榮

華
印

 



 


